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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提高全市农村五保供养标准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直属单位，省属以上驻

泰各单位：

为进一步提升农村五保供养水平，保障五保供养对象的基本

生活权益，经市政府同意，决定自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起，提高全市

农村五保供养标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农村五保对象供养标准

各县 （市、区）农村五保集中供养、分散供养标准每人每

年提高５００元 （不含鲁民 〔２０１３〕９３号文件规定的省级５００元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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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提高后泰山区、新泰市、肥城市、泰安高新区、泰山景区

集中供养标准每人每年５０００元，分散供养标准每人每年３７００元；

岱岳区集中供养标准每人每年 ４７００元，分散供养标准每人每年

３５００元；宁阳县、东平县集中供养标准每人每年 ４２００元，分散

供养标准每人每年３２００元。

二、认真落实五保供养经费

五保供养经费由省、市、县 （市、区）、乡 （镇、街道）四

级承担。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把五保供养经费筹集放到突出位置，

按照规定渠道和标准，由财政部门足额筹集供养资金。省级补助

经费按照每人每年５００元下拨，各级均不得截留、挪用，不得用

于冲抵当地五保供养标准。市级对泰山区、新泰市、肥城市、泰

安高新区和泰山景区按照五保对象供养标准１０％的比例奖补，对

岱岳区、东平县按照２０％的比例奖补，对宁阳县按照定额进行奖

补。

三、加强五保供养经费管理

省、市、县 （市、区）、乡 （镇、街道）四级五保供养资

金，要按规定筹集到县 （市、区）级财政部门，纳入社会保障

资金财政专户，专款专用。五保供养经费的拨付，集中供养人员

由县 （市、区）级财政部门按月按标准直接拨付到乡 （镇、街

道）敬老院；分散供养人员通过财政涉农资金 “一本通”按月

按标准及时打入存款折。各级民政部门要加强对五保对象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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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做好五保对象的审核审批工作。各级民政、财政、审计、

监察部门要切实加强对五保供养经费管理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发现问题，严肃查处。

泰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４年６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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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法院，

市检察院，泰安军分区。各民主党派市委。

　泰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４年６月３０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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